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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六题：强制性公积金制度 

2015 年 2 月 4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健波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及香港金融管理局于去年六月推出「强积金

转移电子化支付系统」（支付系统），将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计划受托

人之间的权益转移支付步骤电子化，并预计有关步骤可节省约一星期的时

间。此外，据报目前平均每个强积金计划成员拥有约 3.7 个强积金户口，

而有评论指出若成员不积极整合其强积金计划户口，有关的行政费占总开

支的比率则难以下降。另一方面，根据法例，强积金成分基金的资金不得

有超逾总额 10%的投资在并非核准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规限），而上海

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并非核准证券交易所，因此，强积金计划的资金透过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及日后推出的深圳与香港的类似机制，

投资于该等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亦须遵守该规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会，是否知悉： 

 

（一）当局有否统计上述支付系统自推出以来的使用情况，并收集各方意

见，以检讨该系统的成效及作出改善；当局于来年投放在宣传使用该系统

的资源为何； 

 

（二）当局来年有否计划推出其他精简行政的措施及电子系统，以吸引更

多成员整合其强积金计划户口；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当局会否考虑放宽关于投资于外地股市的上述规限，令强积金计划

可有更多的投资选择；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于二零一四年六月推出「强积

金转移电子化支付」系统。该系统是受托人之间的支付系统。现时所有受

托人已采用该系统处理转移计划成员的累算权益给另一受托人，省却以往



邮寄及以人手进行签发、核对和兑现支票的手续和时间，亦有助提升转移

过程的准确性和效率。积金局表示，系统运作顺畅，并缩短了受托人处理

累算权益转移所需的时间（由以往平均三、四星期减至两、三星期）和投

资空档期（由以往平均两星期减至一星期）。 

 

  积金局会继续收集各方的意见，以进一步改善系统的运作和成效。考

虑到所有受托人已采用该系统，积金局无须预留额外资源作有关宣传。 

 

（二）近年，积金局推出了多项措施鼓励和便利计划成员整合强积金个人

帐户，以提供空间让收费进一步下调。除了就此向拥有多于一个强积金个

人帐户的计划成员发信和申请表外，积金局亦向所有计划成员发出宣传单

张、与受托人合作向即将离职的计划成员发出整合个人帐户备忘，并简化

申请表。由二零一三年九月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受托人已收到超过 122 

500宗整合申请。 

 

  来年，积金局会继续积极研究推行其他行政精简化和电子化的措施，

以及加强在不同媒体（包括《积金局通讯》、积金局网站、宣传短片和平

面广告等）的宣传及公众教育工作，以透过更简便的整合手续和提升计划

成员对强积金个人帐户管理的认识，鼓励和便利计划成员整合其帐户。 

 

（三）现时，强积金成分基金可投资于超过二十个在香港以外的核准证券

交易所。积金局会不时因应海外地区的市场和经济发展，以及业界意见，

研究是否需扩充核准证券交易所名单。考虑因素包括有关交易所的具体运

作和相关市场因素等。积金局亦会密切留意香港和内地股票交易机制的进

展，以评估内地交易所是否符合积金局的核准准则，例如预先交付证券、

额度能否应付需求等。 

 

  任何强积金投资规例的改变，必须配合强积金作为长线投资的目标，

在投资策略上须采取分散投资的方式。积金局制订相关投资规例，旨在加

强保障计划成员的利益，力求在投资回报与风险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同

时，亦提供足够的投资选择予计划成员。 

 

 

完 


